
董事會外部績效評估： 

本公司已於112年12月20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修訂「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」，外部

董事會績效評估則至少每三年執行評估一次，112年11月本公司委任大力財務顧

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外部董事會效能評估(期間111/11-112/10)，該機構及執行

專家與本公司無業務往來具備獨立性，分別以問卷及實地訪查方式評核，大力財

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已於112年12月8日出具評估董事會效能評估報告，業將上

述建議事項及預計採行措施呈送112年12月20日董事會報告，相關總評內容及措

施如下： 

 





 


